
网络群聊“送鲜花” 实则涉黄犯罪
4名被告人获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颖

2018 年 5 月， 何女士以

3000 元将经营不善的公司转让。

谁知到 6月底， 何女士接到崇明

税务所的电话称， 其公司在 6 月

8 日开具了 100 份面额达 1000

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何女

士立即报案。 随即， 一起跨上海

北京两地、 涉案 200 余人、 案值

达 40 余亿元的非法出售增值税

专用发票及普通发票大案逐渐浮

出水面。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被告人大杨 （化名） 犯非法

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判处有

期徒刑 1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罚金 30 万元； 犯非法

出售发票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0 万元。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

治权利 1年， 并处罚金 60万元。

年轻老板创业有成

本案中的主犯大杨是一名

90后，2015 年， 他在北京注册了

自己的公司，即亿合财富（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合公司），

主要从事收转公司业务。

2017 年底， 大杨将目光转向

上海。 至 2018 年 9 月， 他以亿合

公司的名义在上海市设立普陀、 宝

山、 虹口、 浦东世纪大道、 浦东张

江、 徐汇、 嘉定、 闵行等 9 个办公

点，领导着 2名区域经理、多名分点

经理、200 多名业务员、外勤，俨然

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

公司业务划分细致

大杨这家亿合公司及其运作模

式， 其中却包含了许多门道。 作为

一家从事所谓公司转让中介业务的

公司， 大杨平时会召集各分点经理

开会； 分点经理亲自或安排业务员

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互联网平

台进行信息资源收集； 业务员通过

电话、微信聊天等形式，与意向公司

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 以帮助公司

转让为名，洽谈公司交易所需要的

材料、 交易价格、 约定工商变更的

时间、 地点等内容。

达到初步收购意向后， 分公司

经理安排本公司文员制作包括虚假

新法定代表人、新监事、股权变更等

内容的工商变更材料， 后安排后勤

与收购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以及虚

假新法定代表人、 新领票人办理公

司材料交接、获取剩余发票、工商、

税务变更、 申领发票等手续， 或由

会计负责收购公司的税务申报， 重

新领取发票。

团伙犯罪买卖发票

身为公司的法人代表、 执行董

事、实际控制人，在开设公司期间，

大杨与其团伙使用他人身份办理变

更法定代表人、 添加税务领票人来

掩盖交易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从

而规避工商、税务机关监管，非法收

购和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

普通发票，非法出售后牟利。

至案发， 9 个分公司共收购约

1200 余家公司； 上述所收购的公

司向税务部门申领增值税普通发票

7 万余份， 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万余份； 上述公司对外开具发票 6

万余份， 其中， 增值税发票 3 万余

份， 价税合计 21 亿余元； 增值税

专用发票 2 万余份， 价税合计 25

亿余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因为不满法院对案件

的处理结果， 男子张某不仅大闹立

案大厅， 在法警将他强行带离时还

咬伤了法警。近日，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以妨害公务罪对张某提起公诉。

案发当天上午， 在法院立案大

厅， 男子张某和父亲在大厅里大喊

大叫， 随意踢凳子， 朝着工作人员

吐口水。 “经该院法警多次劝阻制

止， 二人仍在现场滋事不肯离去，

严重扰乱人民法院正常工作秩序，

该院法警接指令遂将被告人张某及

其父强制带离至该院的冷静室， 在

带离途中， 被告人张某将一名法警

右手前臂内侧咬伤。” 承办检察官

殷安娜介绍道。

经鉴定， 被咬法警曾某右臂有

20 平方厘米的软组织挫伤， 构成

轻微伤。 此后， 张某一直辩称自己有

精神疾病， 但拒绝去司法鉴定科学研

究所做鉴定。

张某被提起公诉后， 为体现公

正， 该案在另一法院审理。 开庭前，

法官走访了张某就诊的医院， 据医生

介绍， 张某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

不影响辨认能力。 法庭上， 张某一直

以记忆模糊为由回避公诉人的提问，

直至看到案发时的视频才承认了自己

的行为。

虹口检察院指控， 根据我国 《刑

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 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 构成妨害公务罪。 张某

明知曾某等人正在执行职务， 仍以撕

咬手臂的严重暴力方式阻碍法警执行

任务并致其受伤， 构成妨害公务罪。

经审理， 法院当庭以妨害公务罪对被

告人张某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馨月

本报讯 一人骑自行车时意

外被电动自行车撞倒， 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驶离现场后被害人被后

续车辆碾压致死。 谁该为这起悲

剧负责？

2019 年 10 月 31 日，顾某驾

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在路口与骑自

行车的王某发生碰擦， 王某连人

带车倒在一辆在机动车道内等候

绿灯放行的小汽车右前方， 顾某

回头看了看，但并未停车救助，驾

车扬长而去。 而小汽车驾驶员杜

某被路边正在装卸货的超市吸引

了注意，疏于观察车辆周边动态，

不知有人遇事故倒在其机动车

前，在约 12 秒后，发现绿灯已经

亮起的他踩下了油门， 从王某身

上碾过，致王某头、胸部损伤而死

亡。案发后，杜某即打电话报警并

留在原地等待警方处理。

王某之死是谁之责？ 杜某和

顾某一开始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杜某觉得： 电动自行车方肇事造成

被害人倒地， 如果其未逃逸而是立

即下车处理，自己就能看见此事故，

也不会发生这个悲剧， 自己应该和

顾某同等责任。而顾某则认为：当时

只是轻微碰擦，自己没有明显感觉，

所以没有停留， 更没想到王某会被

后车压死。 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

是杜某，杜某应承担全部责任。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

认为： 杜某驾驶车辆违反交通运输

管理法规， 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

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顾某发生撞倒人的交通事

故后未能立即停车进行有效的现场

保护、 警示和施救， 因而导致被害

人遭后车碾压致死的交通事故， 其

行为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过失

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判处杜某有期徒刑 9个月， 缓刑

1 年。 同时， 浦东检察院以涉嫌过

失致人死亡罪对顾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在这个案子中， 杜某和顾某两

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 在第一起事

故中， 顾某在骑助动车时碰擦了骑

自行车的王某， 致其倒在机动车道

上 ， 王某未受严重伤害正挣扎起

身， 顾某选择了逃逸。 在这起事故

当中， 顾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在第二起事故中， 王某已经倒地，

顾某已经逃逸 ， 杜某因为疏于观

察， 起步的时候轧死了被害人。 在

第二起事故当中， 后车司机杜某承

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顾某承担次要

责任。 在两起事故当中， 被害人都

不承担责任。

顾某的先行行为致被害人于高

度危险的境地， 因此有了救助被害

人的义务， 而且这也是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的法定义务。 顾某违反了

双重义务， 她的不作为， 是被害人

被后车碾压致死的重要的、 不可或

缺的原因， 因此可以认定为过失致

人死亡罪。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讯 “送鲜花！ 有谁要？”

盛某某、 李某某、 张某某、 师某 4

人依托微信群搭建设立自动化“服

务” 平台， 为全国多个城市涉黄人

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信息共

享、 资源交换、 交易联系等“特殊

服务” 非法获利。 近日， 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对这起网络涉黄案件提起

公诉。

“送鲜花！ 有谁要？” 一条信

息刚闪出， 微信群内瞬间活跃起

来。 “美不？” “包您满意！” ……

徐汇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这个名

为“D哥盯单” 的微信群聊天记录

有“猫腻”。 根据一段时间的调查，

民警高度怀疑此群通过“打暗语”，

在网上兜售涉黄自动盯单、 接单服

务。

2018 年间， 犯罪嫌疑人盛某

某、 李某某、 张某某合意设立名为

“D 哥盯单” 的自动化平台， 依托

微信群提供涉黄服务的自动采集、

自动推送等功能， 促使全国多个城

市涉黄人员相互结识、 获取交易信

息、 达成非法交易。 其中， 盛某某

主要负责“D 哥盯单” 软件的开

发、 维护、 更新等技术服务； 李某

某在网络推销上述平台， 张某某、

师某作为李某某的代理进行网络推

广， 分别向使用者按月收取 399 元

至 1000元不等的费用获利。 张某某、

师某将软件销售给客户后会按一定比

例的抽成转给李某某， 后李某某再按

一定比例的抽成转给盛某某。 “我们

平台人多， 交易多， 平台抽成很可

观。” 盛某某交代，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 他从李某某处获得平

台推广费用的提成 10余万元。

“D哥盯单” 平台针对全国不同

城市设立 40 余个微信群， 招募数十

名涉黄犯罪人员为平台用户。 为了扩

大“生意”， 2019 年初， 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通过网络结识孙某某 （另案处

理）， 指使孙某某开发具有相同功能

的“L女盯单” 平台， 设立微信群 50

余个。 通过二维?进入“D 哥盯单”

“L 女盯单” 微信群后， 群内会相互

共享涉黄信息， 通过相互间的介绍完

成每笔订单后抽成获利。

徐汇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

在网上兜售涉黄自动盯单、 接单服

务， 成功破获这起网络卖淫嫖娼案。

近日， 徐汇检察院依法对盛某

某、 李某某、 张某某、 师某 4 人向徐

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盛某

某犯介绍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元。 被告人李

某某犯介绍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 被告人

张某某犯介绍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被告

人师某犯介绍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

2年， 缓刑 2年， 并处罚金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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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作案！ 猖狂采砂1万余吨
上海首例长江口非法采砂案昨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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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黄诗原 陶韬

本报讯 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的情况下， 一家三口通过购买得来

的采砂船， 于禁采期漆黑的水上猖

狂采砂 1万余吨， 并以每船 4 万元

的价格售于他人。 昨天上午， 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上海

市首例长江口非法采砂刑事案， 并

当庭宣判。

2019 年 5 月， 王某以 128 万

元的价格购进一条采砂船， 与其父

被告人王某贺、 其母钱某平合谋在

长江上海段进行江砂开采及销售活

动。 经事先商议， 王某将采砂船交

与其父母管理。

法庭上， 王某供述， 由于没有

合法手续， 为了躲避检查， 他们一

般选择夜间作业。 采砂前， 王某先

联系其舅舅钱某刚打探有无执法机

关执法， 并与运砂船约定采砂时

间、 地点。 随后指使王某贺、 钱某

平驾船至采砂点与运砂船共同实施

违法开采江砂行为。 开采结束后，

王某贺、 钱某平向运砂船主收取砂

款， 并交与王某。

2019 年 6 月至 7 月， 上述被

告人在禁采期内， 采取上述方法多

次伙同运砂船主非法采砂。 其中，

在长江上海段横沙通道东北侧水域

为本案被告人某货船船主阮某某采

砂 3 次， 累计开采江砂 1 万余吨，

并约定每船砂价格为 4万元。 阮某

某分两次通过王某贺、 钱某平向王

某支付现金 12 万元。 很快， 公安

执法部门将其查获， 阮某某、 王某

陆续被抓捕归案。 随后， 王某贺、

钱某平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

公诉人介绍， 每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为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

道采砂的禁采期， 我国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 必须在持有河道采砂许可

证的前提下进行合法采砂。 非法采

砂行为通常由采砂方和运砂方配合

作案完成。 采砂船通常在夜晚漆黑

的水面作业， 作业过程全程熄灯，

隐蔽性极强， 不仅危害航运安全，

也危害天然气管道等涉水设施的安

全， 在防汛期间对河势稳定、 防洪

和通航安全危害更大， 抢占资源也

影响其他工程建设进度。

本案中， 经过检测， 王某等人

开采江砂二氧化硅含量达到 80%以

上， 完全符合矿产属性标准。 上铁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某、 阮

某某、 王某贺、 钱某平违反矿产资源

法的规定， 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

况下于禁采期伙同他人共同擅自采

矿，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采矿罪。 但考虑到 4人归案后能基本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 其中被告人王某贺， 钱某平有自

首情节， 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性

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综合

考量 4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作用， 判处被告人王某等 4人构成非

法采矿罪， 4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至 1年 6 个月的刑罚， 缓刑 1

年 3个月至 2年， 并处相应罚金。

买1200个公司“壳” 非法出售案值46亿元发票
男子两罪并罚获刑 12年

交通肇事逃逸 致受害人被后续车辆压死
检察官：前车司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后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

大闹法院 咬伤法警
男子因妨害公务罪获刑 9个月


